关于征求阜康市阜新街办事处法治建设党政第一责任人2025年度履职述法意见的公告​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切实落实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》，扎实做好我局年度专题述法工作，全面客观评价党政第一责任人2025年度履行推进法治建设职责情况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​

一、征求意见对象​

广大市民群众、企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及社会各界人士。​

二、征求意见内容​

重点围绕阜新街道党政第一责任人2025年度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，聚焦以下方面提出意见建议：​

（一）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清单制度情况；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及自治区、自治州、市相关工作要求情况。​

（二）统筹推进法治建设工作，将法治建设纳入单位年度重点工作，定期研究解决法治建设重大问题、督办重点任务情况；落实法治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推进、同考核情况。​

（三）严格依法决策，落实法律顾问制度，加强重大决策、规范性文件合法合规性审查情况；推进政务公开、规范行政行为情况。​

（四）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，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管理，提升执法质量情况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及推动行政争议化解情况。​

（五）履行普法第一责任人职责，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创新普法形式、提升普法实效，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向基层延伸情况。​

（六）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，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用人导向，推动干部学法用法、提升法治专业能力情况。​

（七）其他存在的问题不足及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。​

三、征求意见时间​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月31日（共7日）​

四、意见反馈方式​

（一）电子邮箱：请将意见建议发送至1373647886@qq.com，邮件主题注明“阜新街道党政第一责任人述法意见建议”，并留下姓名及联系方式。​

（二）信函邮寄：地址为新疆阜康市天山南街45号阜新街办事处（收），邮编：831500，信封请注明“述法意见征集”。

（三）电话反馈：联系电话：0994-3365800，联系人：韩理州，受理时间：工作日10:00-14:00、15:30-19:30。​

五、其他事项​

（一）提交意见建议请客观真实，围绕述法内容聚焦具体问题，可附相关实例或改进举措，以便我们针对性研究吸纳。​

（二）对收到的意见建议，我们将严格保密并认真梳理，作为党政第一责任人述法及后续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。​

（三）衷心感谢您对我街道法治建设工作的关注与支持！​

阜康市人民政府阜新街办事处
2026年1月22日

